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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报批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备注：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按照《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标

准》编制。 

 

 

由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送省林业局。省林业局组织有关专家（5

名以上，其中3名以上国家林草局的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成员，2名以上福建省

自然保护地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）对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确定的规划地段的

土地利用使用性质、保护和控制要求、环境与景观要求、开发利用强度及

基础设施、旅游设施、文化设施等建设项目的选址、布局与规模等内容进

行评审，形成专家评审意见。 

公示无异议的，省林业局审查后报送国家林草局审批；公示有异议的组织再修

改，不能采纳的，应作出必要的说明，修改完善后报送省林业局。省林业局审

查后报送国家林草局审批。 
 

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委托具有甲级城市规

划或甲级风景园林设计资质的单位编制 

 

征求所在地县级相关部门

和乡镇、村的意见 

编制完成后，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会同所在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报送设区

市（含平潭综合实验区，下同）林业主管部门。 

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依据专家评审意见，对详细规划进行修改完善，

修改完善后报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。 

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送省林业局审查 

 

省林业局和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依法将规划草案予以公示。公示时间不少于

30 日。 
 


